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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２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变更提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其中：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苏中俊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共

５０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８１

，

１４０

，

５６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７８％

。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１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７０

，

３０８

，

５９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５４％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９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１０

，

８３１

，

９７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２５％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通过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听

取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７９

，

９０９

，

７６５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４８％

；

１

，

１９１

，

３０５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４７％

；

３９

，

４９７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５％

。

议案

２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７９

，

９０１

，

４６５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４７％

；

１

，

１９１

，

３０５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４７％

；

４７

，

７９７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６％

。

议案

３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７９

，

９０１

，

４６５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４７％

；

１

，

１９１

，

３０５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４７％

；

４７

，

７９７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６％

。

议案

４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７９

，

９０１

，

４６５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４７％

；

１

，

１９１

，

３０５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４７％

；

４７

，

７９７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６％

。

议案

５

：审议并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９

，

９０１

，

４６５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４７％

；

１

，

２１８

，

８０２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５０％

；

２０

，

３０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３％

。

议案

６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对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９

，

９０１

，

４６５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４７％

；

１

，

２１８

，

８０２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５０％

；

２０

，

３０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３％

。

议案

７

：审议并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７９

，

９０１

，

４６５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４７％

；

１

，

１９１

，

３０５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４７％

；

４７

，

７９７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６％

。

议案

８

：审议并通过《关于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本

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９

，

５４４

，

７７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８８．１２％

；

１

，

２３９

，

４０５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１．４４％

；

４７

，

７９７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４４％

。

议案

９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９

，

９０１

，

４６５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４７％

；

１

，

１９１

，

３０５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４７％

；

４７

，

７９７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６％

。

议案

１０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９

，

９０１

，

４６５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４７％

；

１

，

１９１

，

３０５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４７％

；

４７

，

７９７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６％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程源伟、王应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２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９．１５％

。

２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变动情况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本为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７７１

号文核

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公司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增加至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４９

，

５０４

，

０００

股，占限售股份数量的

４７．６％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５．５６％

。 本次解除限

售实施后，有限售流通股为

５４

，

４９６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公司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流通股为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

股

３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

转增

２

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

有限售流通股为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深圳市彩虹创

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发行时所

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实际控制人陈永弟

和沈少玲夫妇承诺

：

现时及将来均不会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独

自经营

，

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

）

从事与公

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

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

。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永弟和沈少玲夫妇分别承诺

：

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通过深

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深圳市

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的股份

。

严格履行承诺

追加承诺

将所持有的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限售期满的

８１，７４４，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一年

，

锁定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并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前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所持股份

。

在限售

期内

，

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

，

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

（

注

１）

严格履行承诺

注

１

：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上

述承诺继续锁定的流通股由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股增至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

三、相关股东是否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对其是否存在违

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也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

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０００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９．１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户。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可上市流通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

（％）

流通日期 备注

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２，６１６，０００ １２２，６１６，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注

２

注

２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质押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１２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０３％

。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２，６１６，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１２２，６１６，０００ ０ 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２，６１６，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１６，３４８，８００

１２２，６１６，０００ ０ 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１２２，６１６，０００ ３９．１５％ １２２，６１６，００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０，５８４，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１２２，６１６，０００ ３１３，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０，５８４，０００ ６０．８５％ １２２，６１６，０００ ３１３，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１３，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３，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正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在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工作方案》，其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七、现金分红政策

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以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工作方案》三、落实

《通知》发布之前公司现金分红情况”中关于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

润的比例”计算有误，具体如下：

更正前：

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自上市以来，公司一直将回馈股东作为已任，并坚持长期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每年均

向股东分配现金红利，近三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

例达

４０．２３％

，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

含税

）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３，９５１，３９２．２３ ６７．６１％ ７３，９５１，３９２．２３

２００９

年

０．００ ４９，７０５，２８１．４５ ０．００％ ４９，７０５，２８１．４５

２００８

年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７６，２７８．６８ ３９．３７％ ３０，４７６，２７８．６８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４０．２３％

更正后：

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自上市以来，公司一直将回馈股东作为已任，并坚持长期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每年均

向股东分配现金红利，近三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

例达

１９４．６４％

，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

含税

）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３，９５１，３９２．２３ １３５．２２％ ７３，９５１，３９２．２３

２００９

年

０．００ ４９，７０５，２８１．４５ ０．００％ ４９，７０５，２８１．４５

２００８

年

０．００ ３０，４７６，２７８．６８ ０．００％ ３０，４７６，２７８．６８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１９４．６４％

本次更正公告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工作方案》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金百合酒店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总经理夏传武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５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２６

，

３３７

，

５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６３．１６８８％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６

，

２３２

，

７４１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６３．１１６４％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

人， 代表股份

１０４

，

８５５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５２４％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其中董事田昱、程利授权夏传武出席本

次会议。

３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６

，

３３７

，

５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６

，

３３７

，

５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同意天津卓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申

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６

，

３３７

，

５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张清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2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召开工作会议，对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

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无条件审

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９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

ＯＡ

邮件、

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

３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参股厦门市思明区双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占其股本总额

８．７５％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参股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公司董事会重新修订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该办法自本次会议修订后正式生效施行。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修订稿）。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投资概况

１

、投资基本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３

，

５００

万元（指人民币

元，下同）参股厦门市思明区双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

下简称“双润公司”）。 双润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

３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８．７５％

；其余

９１．２５％

计

３６

，

５００

万元由其他股东投入。

２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需报相关政府部门审批。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参股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 本次投资金额未超出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４

、本次交易对公司当前主业未来的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

５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双润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厦门市思明区双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

２

）注册资本：

４

亿元；

（

３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

（

４

）经营范围：主要办理各项小额贷款、银行业机构委托贷款、其他经省经贸委批准的业务等（以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２

、设立方式

双润公司系采用发起设立方式。

３

、出资方式：

均由股东采用货币出资方式设立双润公司。 公司亦以现金出资，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不直接或间

接使用募集资金。

４

、股东构成：

目前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本公司、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８

名法人和

４

名自然人。 拟投

资的股权结构为：

发起人名称或姓名 拟出资金额

（

万元

）

占股本总额比例 出资方式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３００ ２８．２５％

货币

厦门市融坤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４０００ １０％

货币

厦门港谊投资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１０％

货币

厦门东太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１０％

货币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 ８．７５％

货币

厦门加捷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７．５％

货币

厦门天衡联合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２００ ３％

货币

厦门眼科中心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０００ ２．５％

货币

陈小愿

４０００ １０％

货币

周凯

２０００ ５％

货币

林来英

１０００ ２．５％

货币

黄杏裕

１０００ ２．５％

货币

合计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货币

小额货款公司主要发起人基本情况如下：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铁铭，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厦门第一广场

２８

层

０１

，

注册资本：

１４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４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线

路管道安装；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旅游资源开发等。

以上其他发起人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投资的背景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福建省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闽政办〔

２０１２

〕

３２

号）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福

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政策规定，双润公司的设立，一方面可

以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进一步完善小企业金融服务，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和

比例；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资金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及时满足区域内众多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经营资

金需求，有效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公司本次参股双润公司，能够为当地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和农户提供融资服务，能够取得一定的

投资收益；同时公司通过参股小额贷款公司，可以积累在金融领域的管理和投资经验，提高公司防范和

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并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投资渠道，完善产业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增强盈利能

力。

但是，本次投资仍存在一定风险，主要包括：

１

、经营风险：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经营小额贷款业务，加之在管理模式、内部控制、风险防范等各

方面可资借鉴的经验较少，因此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本公司将按照持股比例派驻董事（或监事），督促

小额贷款公司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有效控制风险。

２

、审批风险：双润公司开业经营需要取得相关监管部门的核准，因而存在因监管部门不批准导致该

公司不能设立的风险。 但是，若该公司未能获批成立，公司仍能收回全部投资。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参股小额贷款公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参股双润公司能充分发挥公司资金充裕的优势，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即能产生社会效应，

同时有利于公司提升整体竞争力。

２

、上述投资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实施相关方案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参股双润公司。

五、发起人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后，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与双润公司的其他发起人签

订《厦门市思明区双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筹）发起人出资协议书 》。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发起人权利义务

１

、发起人权利

发起人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

股东会议；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其所持有的股份；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

息；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２

、发起人义务

发起人需遵守公司章程；在规定的时限内依其所认购的股份一次性缴纳股金；在规定的时限内按有

关文件规定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文件资料；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不集合他人资金，

不以借贷资金入股，不进行非法集资；严禁以其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对外质押或提供担保；严禁与设立后

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任何违规关联交易； 法律、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

务。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

、经营范围：主要办理各项小额贷款、银行业机构委托贷款、其他经省经贸委批准的业务等。

２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亿元，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

３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三）股权转让

公司主发起人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３

年内不得转让， 其他发起人

２

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

（四）组织机构

双润公司设立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设立董事会为最高执行机构，成员

９

名；设立监事会为监督

机构，成员

３

名，其中

１

名为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设立总经

理

１

名、副总经理

２

名，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五）出资时间

发起人需在福建省政府经贸委出具筹建批复文件后

１５

日内，依其所认购的股份一次性缴纳股金，由

注册会计师对股份公司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以确认发起人对股份公司的投资额及持股比例。

（六）协议生效时间

该协议自全体发起人签章后生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股小额贷款公司的独立意见；

３

、《厦门市思明区双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筹）发起人出资协议书 》。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公司主办公楼二楼

会议室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与会董事推举王信恩先生主持。 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议案表决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１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选举王信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高正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董事长任

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简历见附件

２

。

２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如下，任期自本届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三年。

（

１

）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王信恩先生、高正林先生、战淑萍女士组成，其中，战淑萍女士为独立董事，王信恩为召集

人。

（

２

）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战淑萍女士、金福海先生、王家好先生组成，其中，战淑萍女士、金福海先生为独立董事，战

淑萍女士为召集人。

（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金福海先生、韩跃新先生、曲胜利先生组成，其中金福海先生、韩跃新先生为独立董

事，金福海为召集人。

（

４

）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韩跃新先生、金福海先生、高正林先生组成，其中韩跃新先生、金福海先生为独立董事，韩跃

新先生为召集人。

３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董事长提名，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曲胜利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届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三

年。 简历见附件

２

。

４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董事会提名，聘任张俊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届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三年。 简历见

附件

２

。

５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总裁提名，聘任赵吉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张克河先生（财务负责人）、曲华东先生、张俊峰先生、姜

培胜先生、常贵德先生为公司总监。 任期自本届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三年。 简历见附件

２

。

就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经审阅相关人员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二）相关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

的发展。

我们同意董事会的审议结果，同意聘任曲胜利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聘任赵吉剑先生为副总裁，聘任张克河

先生（财务）、曲华东先生、张俊峰先生、姜培胜先生、常贵德先生为公司总监，聘任张俊峰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６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章程修正案》见附件

１

。 《公司章程（草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聘任夏晓波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见附件

２

。

８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聘任牟晓垒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简历见附件

２

。

９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注册资本拟由

２２７６０

万元变更为

４５５２０

万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０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因所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是恰当的，能够提高

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同意进行调

整。

就本次调整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财务数据，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一致认为：本次公司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进行调整。

《关于因所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 全文详见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１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３４

） 全文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章程修正案

２

、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门人员简历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１

章程修正案

现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内容如下：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现将《公司章程》

原：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７６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７６０

万元。

修改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５５２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４５５２０

万元。

附件

２

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王信恩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牟平绣花厂车间主任、牟平造

纸厂副厂长、牟平皮鞋材料厂副厂长、公司前身原牟平县黄金冶炼厂厂长。 现为本公司董事长，兼任恒邦集团

董事长，威海恒邦董事长，恒邦泵业董事长，恒邦机械董事长，天水恒邦董事长，恒邦珠宝董事长，恒邦服饰董

事长。 同时，王信恩还担任烟台市牟平区人大常委，烟台市牟平区工商联合会会长，烟台市工商联合会副会长，

烟台市人大代表，中国黄金报理事会理事。

王信恩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３１．６０％

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１５２９．１６

万股，直接持有公司

７８０

万股，占股份总额的

２４．１０％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任职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高正林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曾任牟平金矿副矿长、公司党委副书记、

恒邦集团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任恒邦集团董事，恒邦物资董事长，恒邦贸易董事长。

高正林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３８％

的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５５０．４８

万股， 直接持有公司

２６５

万股，占股份总额的

８．５１％

。 其在任职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曲胜利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在读博士，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起历任原牟平县黄金冶炼厂车间

主任、公司企管科科长、生产技术科科长、调度室主任。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兼任威海恒邦董事，养马岛旅行

社董事长。

曲胜利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９．４１％

的股份，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吉剑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出生，高中学历，化验技师。 曾任公司化验室主任、原料处经理、公

司监事、供应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原料总监。

赵吉剑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２％

的股份，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克河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供职于哈沟山金矿，

１９９４

年起一直负责公司财

务工作，历任会计主管、财务负责人、财务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张克河先生持有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２％

的股份，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曲华东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出生，高中学历。曾任公司硫酸二车间主任、技改办副主任、生化分

公司副厂长、恒邦化工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曲华东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任职

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俊峰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公司硫酸二车间主任、技改办主任、

项目管理部部长、冶炼部部长、技术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张俊峰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任职

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姜培胜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出生，中共党员，曾任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部部

长，动力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姜培胜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任职

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常贵德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

１９８６

年参加工作，曾任职于牟平

商业服务公司，永安塑业青岛办事处、永安塑业厂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常贵德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任职

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会秘书简历

张俊峰先生，简历见上述高管人员简历。

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简历

夏晓波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参加工作，曾任公司经理办副主任。 现

任公司总裁办主任、证券部部长。

夏晓波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任职

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牟晓垒先生，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注册纳税筹划师。曾任山东恒邦冶炼

股份有限公司出纳、成本会计，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 现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牟晓垒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任职

期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与会监事推举孔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选举孔涛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自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任

期三年。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２

、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因所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依据充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

孔涛先生简历

孔涛，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６

年起在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监事。

孔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

关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４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

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参会会议的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公司主办公楼二楼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

托书（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

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 系 人：张俊峰

３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５

）

４６３１７６９

传 真： （

０５３５

）

４６３１１７６

４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１０９

请审议。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委托人）现持有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邦股份”）股份 股，占恒邦股份股本总额

（

２２７６０

万股）的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理本人出席恒邦股份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

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

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标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

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可按以上格式自制。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所

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２

年

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因所得税税

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２

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现将调整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因所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原因及说明

鉴于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按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得税率为

２５％

。 根据会计相

关规定，要按

１５％

的所得税率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

二、所得税率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所得税率由

２５％

调整为

１５％

，企业所得税率降低

１０％

，对公司净利润以及权益类指标产生影响。

１

、对公司各期企业所得税费用及净利润等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

所得税费用

－７

，

２５２

，

１６１．５７

净利润

７

，

２５２

，

１６１．５７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７

，

２５２

，

１６１．５７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７

，

４１８

，

４６２．８２

因所得税调整，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所得税费用调整减少

７

，

２５２

，

１６１．５７

元， 净利润相应调整增加

７

，

２５２

，

１６１．５７

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相应调整增加

７

，

２５２

，

１６１．５７

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调整增加

７

，

４１８

，

４６２．８２

元。

２

、对公司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

资产

－１１

，

８４２

，

３３９．９６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

，

８４２

，

３３９．９６

负债

－４６

，

１８３

，

１１９．３０

其中

：

应交税费

－４４

，

９６８

，

２８７．８７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

，

２１４

，

８３１．４３

股东权益

３４

，

３４０

，

７７９．３４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３１

，

５２２

，

１３１．０６

盈余公积

２

，

６９６

，

６６３．２８

资本公积

１２１

，

９８５．００

因所得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第一季度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减少

１１

，

８４２

，

３３９．９６

元，

２０１２

第一季度应交税费调

整减少

４４

，

９６８

，

２８７．８７

元，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１

，

２１４

，

８３１．４３

元，资本公积增加

１２１

，

９８５．００

元，未分配利润调整增

加

３１

，

５２２

，

１３１．０６

元，盈余公积调整增加

２

，

６９６

，

６６３．２８

元。

三、所得税率调整对主要财务报表数据与财务指标的影响对照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合计

８

，

４２０

，

１８９

，

０５９．２２ ８

，

４０８

，

３４６

，

７１９．２６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３

，

５７１

，

６７２．８０ ２１

，

７２９

，

３３２．８４

负债合计

５

，

４９９

，

９８６

，

７９０．０１ ５

，

４５３

，

８０３

，

６７０．７１

其中

：

应交税费

２５

，

２２４

，

４２５．２２ －１９

，

７４３

，

８６２．６５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８

，

５５４

，

７３５．０７ ７

，

３３９

，

９０３．６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９２０

，

２０２

，

２６９．２１ ２

，

９５４

，

５４３

，

０４８．５５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８６１

，

２８１

，

９７１．４２ ８９２

，

８０４

，

１０２．４８

盈余公积

１０７

，

９２１

，

７４９．９７ １１０

，

６１８

，

４１３．２５

资本公积

１

，

６７０

，

１２６

，

４６６．７２ １

，

６７０

，

２４８

，

４５１．７２

所得税费用

１７

，

９８５

，

７４３．１８ １０

，

７３３

，

５８１．６１

净利润

５１

，

７４０

，

８８８．２１ ５８

，

９９３

，

０４９．７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２

，

５１５

，

４１１．２９ ５９

，

７６７

，

５７２．８６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５３

，

７６２

，

６７０．６９ ６１

，

１８１

，

１３３．５１

财务指标相应调整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相关财务指标变化情况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３ ０．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２３ ０．２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４ ０．２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０．２４ ０．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２ ２．０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１．８６ ２．１０

四、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本次调整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是恰当的，能够提高

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同意进行调

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进行调整。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依据充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３０３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

》

等有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袁新钊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冯俊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袁新钊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５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７

年

７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在法国巴黎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担任固定收益

产品研究员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研究员助理

、

研究员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起加盟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担任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担任国联安信心增长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２５３０６０

国联安信心增长

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学历

，

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上述事项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

２

） 任职日期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

（

３

） “证券从业”等含义参照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的相关规

定。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